
 

衛星固定通信業務 

屆期換發特許執照審查表 
一、申請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營業項目及區域  

二、未來營運之事業計畫書審查表 

審查項目及其細目 法規規範 
是否符合 

備註 
是 否 

一、策略性計畫 

1、 公司策略之適當性（包括其針

對加強市場競爭力、促進現有

市場成長以及開發新市場區隔

等） 

2、 執行計畫之可行性 

3、 達成其公司策略計畫之能力 

應有具體內容。 

□ □  

二、組織計畫 

1、組織結構 

2、團隊成員與管理能力 

3、人力資源運用及發展計畫(含

人才培訓計畫) 

應符合電信法第 12 條：

董事長應具有中華民國

國籍，其外國人直接持有

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

49%，外國人直接及間接

持有之股份總數不得超

過 60%。 

□ □  

三、財務計畫 

1、財務規劃能力及資金運用 

2、業務及財務規劃之敏感性分析

（指申請案所採規劃模式適用

之最樂觀與最悲觀情況分析） 

3、投資可行性、業務存活力、經

營績效及維持營運之能力 

4、財務計畫、業務計畫、網路建

置及服務計畫相互間之一致性 

經營者之會計制度及會

計處理，應依主管機關所

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

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辦

理。 □ □  

四、業務計畫 

1、電信服務之多樣性 

衛星通信業務資費之訂

定，由經營者依電信法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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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及其細目 法規規範 
是否符合 

備註 
是 否 

2、訂價之策略及其市場競爭力 

3、電信服務之創新能力 

4、市場行銷策略可行性 

5、客戶計費及出帳系統、業務支

援系統之健全性 

6、客戶權益保障措施之具體、可

行性 

7、服務方案及服務品質之優越性 

8、服務方案及服務品質之達成能

力 

關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

管理規定辦理。 

五、工程技術計畫 

1、整體網路之健全性（包括網路

架構規劃、網路接續安排、網路

性能、網路設備之配置、涵蓋範

圍及基礎建設等） 

2、提供寬頻服務先進技術之能力 

3、資源有效利用 

應符合衛星通信業務管

理規則第 16 條：衛星通

信網路設備之設置地點

及使用之頻率，應避免對

其他合法使用中之電臺

造成干擾。固定地球電臺

之設置，不得違反飛航安

全標準及航空站、飛行

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

限制建築辦法之規定。 

應符合衛星通信業務管

理規則第 32 條：衛星固

定通信業務經營者之設

備銜接其使用者機線設

備之電路，應由經營者或

其使用者向長途或市內

固定網路經營者租用。但

銜接電路在同一棟建築

物者不在此限。 

□ □ 

 

六、網路建置及服務計畫 

1、整體網路建設規模與建設門檻

規定之符合性及其適切性 

2、各項服務計畫之適切性 

應有具體內容。 

□ □ 

 

七、技術能力及發展計畫 

1、技術支援、研發及維修能力 
應有具體內容。 □ □  

 

  



 

審查項目及其細目 法規規範 
是否符合 

備註 
是 否 

2、採用他人具有專利權之系統

技術或設備者，其技術轉移或

授權使用、製造之承諾 

3、對於我國未來電信產業整體

發展之貢獻 

備註：每一申請案之審查項目及其細目皆有全體審查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評定符合法規規

範，應作成予以換照建議。 

日期：      年     月     日 

 

  

委員簽名： 

 

  




